[bookmark: _GoBack]音乐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
为激励在校生勤奋学习，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力度，加强推免生管理工作，根据《河南大学推荐优秀应届俄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一、成立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领导组。
组  长: 张国强、王思琦
副组长: 班  一、党鸿军
成  员：韩  梅、李计成、王凯歌、潘  伟、侯乐萌、李  昉、康长安、李  兵、王娇娇
监督电话：0371--22192415
二、推荐条件
音乐学院完全按照《河南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中第二章推荐条件进行本院推免生的筛选工作。
三、推荐程序
1.向全体应届本科毕业生公布《音乐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公布监督电话。
2.初步筛选人选。教务员登陆教务系统，计算各专业学生在校三年学习成绩，列出门数、总分、平均分，按专业前40%进行成绩排名；在学习成绩排名内再进行二次筛选，将三年内课程有不及格者或外语未达到学校要求的推荐条件者（大学英语通过国家四级考试（成绩≥425分）或雅思成绩达到5.0及以上或托福成绩65分及以上）排除后，产生符合免推生基本条件的学生名单。
2．通知所有入围初步人选的学生，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递交个人申请、英语成绩单、荣誉证书等材料，不按期递交相关材料者视为放弃。
3.科研、奖励等综合素质分的计算。由《音乐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领导组》认定学生科研成果和奖励等材料，按照音乐学院推免研究生科研、奖励等综合素质加分分值表（见附件）计算所有申请学生的综合素质分。
4.综合成绩计算。按公式、按专业计算出所有符合基本条件并申请推免的学生的综合成绩。
综合成绩 = 三学年所学课程的平均成绩×90%+（个人科研、奖励等综合素质分÷本专业学生个人科研、奖励等综合素质最高分）×100×10%
5.向申请学生公布结果。在正式公示前，由领导组安排教学副院长、副书记和辅导员组织所有申请学生开会，公布综合成绩的计算结果。让学生反馈意见，核实无误后再进行公示。
6．院内公示。按学校要求，在学院内进行综合成绩排名的公示。
7．在规定时间内公布拟推荐名单，公示期满后，按照学校要求将相关材料上报学校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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